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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办机构：相山区社会组织管理办
服务电话：0561-319215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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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年度检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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孤儿基本生活费审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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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达
EMS 快递送达当事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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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定
社会事务管理处作出准予许可决定
审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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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村为村民设置公益性墓地的审核流程图


应当符合以下条件：
1. 申请书；2.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记录；3.公墓选址规划建设方案4.农村公益性公墓建设审批表。

申  请



不属于确认范畴或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，不予受理，出具《不予受理通知书》并说明理由


初  审
查看申请材料，并询问


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，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。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，予以受理。





         受  理
申请材料齐全，符合法定要件
 






审查备案
依法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，符合条件的，上报民政等部门审批。对不符合条件的，给出不予受理的原因，并告知救济渠道。
　







	责任部门：
相山区民政局社会事务办
责任人：张燕
电话：3192209












临时救助审核

	个人申请:由困难家庭的户主书面向镇（街道）人民政府提出，需提供申请人户口簿、身份证复印件，低保、特困和低收入家庭等相关证明材料及突发性、临时性生活困难相关证明材料。

	↓

	镇（街道）入户核查:镇（街道）组成核查组，开展入户核查，核查其家庭经济状况、突发事件情况、困难程度，对符合条件的进行张榜公示。

	↓

	审批金额低于低保标准4倍以下的由镇（街道）直接进行审批、发放、办理完结。审批金额在低保标准4倍以上至10倍以下的，县（区）民政局审批，通过打卡发放。




承办机构：相山区社会组织管理办
服务电话：0561-3192153

